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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

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

2021 年度第三次 

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

 

重要声明 

本报告依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新兴铸管股份有

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募集说

明书》、《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

司债券（第一期）募集说明书》、《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

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》等相关文件、第

三方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

兴铸管”或“发行人”或“公司”）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，由“19

新兴 01”、“21 新兴 01”受托管理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光大证券”）编制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

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

为光大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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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发行人概况 

（一） 公司名称：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二） 公司注册地址：武安市上洛阳村北 

（三） 公司法定代表人：张同波 

（四） 公司信息披露联系人：王新伟 

（五） 联系电话：0310-5792011 

（六） 联系传真：0310-5796999 

（七） 登载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的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：

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 

二、 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

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 

1、 债券名称：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

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 

2、 债券简称：19 新兴 01 

3、 债券代码：112934 

4、 债券期限：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5 年，债券存续期第 3 年末附

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。 

5、 债券利率：3.98% 

6、 债券发行规模：人民币 10 亿元 

7、 债券还本付息方式：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

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。采用单利按年计息，不计复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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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付息一次，到期一次还本，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。

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，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

息。 

8、 募集资金用途：全部用于调整公司债务结构。 

9、 债券发行首日：2019 年 7 月 16 日 

10、 债券上市交易首日：2019 年 7 月 29 日 

11、 债券上市地点：深圳证券交易所 

（二）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

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 

1、 债券名称：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

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 

2、 债券简称：21 新兴 01 

3、 债券代码：149504 

4、 债券期限：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5 年，债券存续期第 3 年末附

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。若投资者行使回售

选择权，则回售部分债券兑付日为 2024 年 6 月 10 日（如遇法定节假

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；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

计利息）。 

5、 债券利率：3.70% 

6、 债券发行规模：人民币 10 亿元 

7、 债券还本付息方式：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

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，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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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。 

8、 募集资金用途：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，将

用于调整公司债务结构。 

9、 债券发行首日：2021 年 6 月 9 日 

10、 债券上市交易首日：2021 年 6 月 16 日 

11、 债券上市地点：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三、 重大事项提示 

光大证券作为“19 新兴 01”、“21 新兴 01”的受托管理人，根

据发行人于 2021 年 8 月 4 日披露的《关于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》，

现将本次重大事项报告如下： 

（一）案件一 

1、案件的基本情况 

（1）当事人 

原告：新兴际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潘贵豪 

住所地：天津自贸试验区（东疆保税港区）亚洲路6865号金融贸

易中心南区1-1-602-F 

被告：山西朔州平鲁区森泰煤业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曹大鹏 

住所：山西省朔州市平鲁区上麻黄头村 

（2）受理机构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

（3）案件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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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，新兴租赁与森泰煤业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森泰煤业公司”）

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合作，签订了《融资租赁合同》，约定双方以售后

回租的形式，由新兴租赁向森泰煤业公司购买租赁物，再将租赁物出

租给森泰煤业公司使用，森泰煤业公司需向新兴租赁支付租金以及其

他应付款项。相关租赁物的租赁期限为60个月，采取半年付息、到期

还本的形式支付租金，合计租金总额为人民币239,551,596.30元。《融

资租赁合同》签订后，新兴租赁依约履行了合同，以售后回租的方式

向森泰煤业公司出租了相关租赁物。但是，森泰煤业公司未能支付《融

资租赁合同》项下的任何一期租金，已经严重违反了《融资租赁合同》

的约定。新兴租赁就此事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北

京三中院”）提起民事诉讼，并向北京三中院提起财产保全的申请。 

北京三中院于2020年12月30日做出（2020）京03民初337号一审判

决，后森泰煤业公司不服，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，北京市

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20日做出（2021）京民终160号二审终审判

决。由于森泰煤业公司未在判决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义务，新兴租赁

已经向北京三中院申请强制执行，并获受理，目前，本案正在强制执

行中。 

（4）新兴租赁的诉讼请求 

1）判令森泰煤业公司向新兴租赁支付《融资租赁合同》项下的

全部租金人民币239,551,596.30元； 

2）判令森泰煤业公司向新兴租赁支付延期利息，其中起诉前已

到期的租金合计人民币10,305,234.26元，自2020年1月4日起算，按照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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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期一日千分之一的利率，计算至森泰煤业公司实际支付之日止（暂

计至2020年3月31日为人民币896,555.38元）； 

起诉时到期的租金人民币229,246,362.04元，自2020年4月3日起算，

按照每逾期一日千分之一的利率，计算至森泰煤业公司实际支付之日

止； 

3）判令森泰煤业公司向新兴租赁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,934,523元； 

4）判令森泰煤业公司向新兴租赁支付新兴租赁因本案而产生的

律师费暂计人民币40万元； 

上述第1-4项诉讼请求金额暂合计为：人民币242,782,674.68元； 

5）判令森泰煤业公司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。 

2、判决情况 

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5月20日做出（2021）京民终160号

二审终审民事判决书。判决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1）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； 

（2）二审案件受理费3387.5元，由山西朔州平鲁区森泰煤业有限

公司负担（已缴纳）。 

（二）案件二 

1、案件的基本情况 

（1）当事人 

原告：华融致远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；李剑波 

住所地：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8号楼601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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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：新兴际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；潘贵豪 

住所地：天津自贸试验区（东疆保税港区）亚洲路6865号金融贸

易中心南区1-1-602-F 

被告：福建省四方水电投资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；陈耕 

住所地：福建省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会展中心西区2楼办公区

6-7号 

（2）受理机构：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

（3）案件基本情况 

为开展福建四方水电项目融资租赁业务，新兴租赁与资金方华融

昆仑青海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融昆仑”）于2017年

4月20日签订了委托贷款合同，同时，福建省四方水电投资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四方水电”）与华融昆仑签订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同。 

协议签署后，华融昆仑委托民生银行西宁分行向新兴租赁发放了

贷款。后因四方水电项目2020年4月到期租金13000万元发生逾期，新

兴租赁未能收到四方水电项目承租人后续支付的租金，故而，新兴租

赁也未再向华融昆仑支付相关款项。目前，新兴租赁正在有序开展对

四方水电的清欠工作。华融昆仑后因业务调整，将对新兴租赁的债权

转让给了华融致远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融致远”），

华融致远于2020年9月19日向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新兴租赁、

四方水电提起诉讼，后该案于2021年4月12日开庭审理，并于2021年7



8 

月5日做出（2020）青01民初499号民事一审判决书。 

（4）华融致远的诉讼请求 

1）判令被告新兴租赁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129,900,000元； 

2）判令被告新兴租赁向原告偿还贷款利息人民币24,943,045元（截

止本案起诉日2020年10月19日，2020年10月19日以后的利息，以

129,900,000元为基数，按年利率15.4%计算至本息全部清偿为止）； 

3）判令被告新兴租赁向原告支付律师费人民币140,000元； 

（上述1、2、3项合计人民币154,983,045.00元） 

4）判令被告四方水电对上述三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； 

5）判令原告对被告新兴租赁质押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； 

6）本案诉讼费、保全费由二被告共同承担。 

2、判决情况 

民事判决书（2020）青01民初499号判决如下： 

（1）被告新兴租赁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华融致

远偿还借款本金129,900,000元，支付截止2020年10月19日的罚息

24,723,045元，自2020年10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罚息，以尚欠

本金为基数，按年利率15.4%计算； 

（2）华融致远对新兴租赁质押的应收账款享有优先受偿权； 

（3）被告四方水电在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款项范围内承担连带

责任保证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，有权向新兴租赁追偿； 

案件受理费816,715元，保全费5,000元，由原告华融致远负担1,792

元，被告新兴租赁、四方水电负担819,923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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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诉讼对发行人的影响 

预计上述事项对发行人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影响，亦

不会对发行人财务状况、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发行人子公司新兴租赁不服华融案件一审判决，拟于近期就该案

向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。 

光大证券将继续关注发行人日常经营和财务状况、对公司债券本

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并按照

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

则》和《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

司债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》等规定和约定，履行相应的受托管理职责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 



10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

公司债券 2021 年度第三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受托管理人：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2021 年 8 月   日 


